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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見正命與三福業

我們來到佛教而受三歸依，成為佛弟子、佛教信徒，我們就是要向佛學習，

佛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以佛為理想，以佛為師範，不斷的向佛學習，如達

到了與佛平等，那就是成佛了。所以發心學佛，就應該要修習成佛的法門，

自淺入深，遵循成佛的正道，才能達到成佛的目標。

太虛大師揭示了如來出世的真實意趣——教導人類，由人生而直趣佛道。感

於中國佛教末流的空疏貧乏，所以以五乘共法（五乘乃人乘、天乘、聲聞乘、

缘覺乘、菩薩乘）、三乘共法（三乘乃聲聞乘、缘覺乘、菩薩乘）、大乘不共法

（菩薩乘）來統攝一切佛法，開顯由人而成佛的正道。

五乘共法是五乘所共同要修的法門，即是指修人天善法的法門，以作為修行

的基礎，這意味著先做一個好人再來談佛法修行。 

提婆菩薩也說：『先遮止非福，中間破除我，後斷一切見，若知為善巧。』遮非

福，是離惡行善的五乘共法；破我，是無我解脫的三乘共法；斷一切見，是盡

一切戲論的大乘不共法。

佛弟子修學五乘共法，要從那裡入手呢？在學佛的理解方面，應該先修於正

見；在學佛的行為方面，先要能夠修習正命。佛曾說：正見與正命的人難得。

正見，是正確的見解。見與知識不同，見是從推論（推究討論，深入研究討

論）而來的堅定主張，所以正見是從推論而得來正確的堅定主張，即『擇善而

固執之』的。正確的知識，時時修習，才能養成堅定的正見。觀察人生的意

義、人生應遵循的正道，從正確觀察而成為確信不移的定見，便是正見。如

有人虔誠的信仰三寶，樂善好施，明白佛理，看來是一位典型的良好佛弟

子。可是到了衰老的時候，有的就聽人說，為了什麼營養問題，素食幾十年，

又重開殺戒了。有的遇到疾病纏綿，一時不得全癒，於是求神，問卜，求耶穌

，什麼也去試試看。有的經濟情形不好，就去求財神；為了想中獎券，去仙公

廟求夢。有些人修持精進，到了晚年，為了愛著那必朽的身體，就去修精煉

氣，向外道看齊。

正見有世間正見和出世間正見，佛說的世間正見，略分為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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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見有善有惡。不但要確實信有善與不善，而且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

是不善，作為我們起心作事的準繩。什麼是善不善呢？

1.​ 從自己的內心說，心淨是善的，心不淨那就是不善的。如我們的內心，

不起雜染的煩惱如貪、瞋、癡、無慚、無愧、不信、放逸等，就是善。

2.​從事行的對他影響來說，如有利於他的，就是善；損他的，就是不善。如

所作為有害於他，那即使有利於己（損他利己），也是不善而不可為的。

如有利於他，那即使有損於己（ 損己利他），也是善的而應該做的。

二、正見有業有報。善與惡，約行為的價值而說，自有他應得的果報。如不能

對此有正見，那在某種環境下，善惡的信解就會動搖了。從前，有位忠君愛

國的大臣，被帝王判了死刑。臨死時，他對兒子說：”我可沒有作惡呀！”他自

己行善而沒有好報，於是對善惡就發生了疑惑。

關於業報的意義，有幾項重要的：

1.微小的業力，是可以轉化為重大的。這是說，小小的善業或惡業，如不斷

的造作，就會積集而成重大的業力。如《法句》說『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

滴雖微，漸盈大器』；善業也如此。還有，如造作害人的惡業，本來不算重大

；可是自己對於這一惡業，時時覺得害得巧妙、害得滿意，這樣的不斷隨喜

惡業，小惡的力用會廣大起來，與大惡一樣。

2. 業又有決定或不定二類，其中又有時間是決定，不決定。

A.​有所感的果報、受報的時間都定了，這如造作五無間業——殺父、殺

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來生一定要墮落地獄。

B.​有的業，要感什麼報，是決定了；而在什麼時候受報，現生或來生，是不

決定的。

C.​有受報的時間是決定了；而所感的什麼報，還沒有決定。

D.​也有時間與受報都不決定的，這大致是輕業。

3. 從造業與受報的時間來說，可分為三時業：

A.​現報業，這一生造業，這一生就感果報的。

B.​生報業，這一生造業，要等身死以後，來生才感果報的。

C.​後報業，這一生造業，要隔一生、二生，或經千百生才受果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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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造業受報，不能專在現生著想。總之，業是有種種不同的，但有一點是

絕對相同的，就是諸業在沒有受報以前，如不是修證解脫，那是怎麼也不

會失壞的。有業，就會有果報；今生不受報，來生不受報，就是千千萬萬生

，業力照樣存在，只要因緣和合，還是要受報的。

三、正見有前生有後世。善惡有報，多數人是能信受的。但有些人，只信現業

現報，不信後世。可是行善作惡，現報的只是少數。到底那一種業，招受後報

呢？這是不能確定的，但不出三大類：

1.​隨重的：造作重大的善業，或造作重大的惡業（如五無間業等），業力異

常強大，無論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重業決定招感來生的果報。

2.​隨習的：既沒有重惡，也沒有大善，平平的過了一生。在這一生中，雖無

顯著的重業，但所作的善惡業，在不斷的造作狀態下，對於某類善業或

惡業，養成一種習慣性，這也就很有力量了。到了臨命終時，那種慣習

了的業力，自然起用而決定招感來生的果報。

3.​隨憶念的：生前沒有重善大惡，也不曾造作習慣性的善惡業，到臨命終

時，恍恍惚惚，大有不知何往的情形。到末後，如忽而憶念善行，就引發

善業而感上升人天的果報；如忽而憶念生前的惡行，就能引發惡業而墮

落。對這種人，臨命終時的憶念，非常重要。所以當人臨終時，最好能為

他說法，為他念佛，說起他生前的善行，讓他憶念善行，引發善業來感

果。淨土宗的臨終助念，也就是這一道理。

四、正見有凡夫有聖人。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才能向上邁進，衝破黑暗而

開拓無邊的光明。所以還要正見有凡夫、有聖人。眾生在生死中，不得自在，

如在羅網中被繫縛了一樣。聖者得了淨智，斷去生死根本的煩惱，這才從生

死得解脫，得大自在，得真安樂。

如現在，佛是或玉，或石，或金，或銅，或木雕，或土塑，或紙畫的佛像；法是

三藏經典，或古今大德的法義；僧是出家眾。這稱為住持三寶，是佛滅後，佛

教流傳於世間時的三寶。歸依了三寶，對於佛像（佛塔）、經典、僧眾，即使是

不大莊嚴（例如佛像的工巧不妙），不大清淨，也不可輕慢，要一律生尊敬

心。如果不莊嚴或破壞，可以發心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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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佛教信徒，要『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如理思維，法隨法行』，作為自己

修持的準繩；佛法，不是知識的傳授，聽法而能見於實行，這是最重要的！

親近善知識，應隨時提醒自己：來這裡做什麼？不是為了尋求知識的過失，

而是想學習師長的長處。能這樣，就到處有師長可親近，隨處都能得益。孔

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也就是這個意思。假使師長要你作種種非法

呢？那是不應該隨順的，但應該婉轉的說明不能奉行的原因。

聽聞正法，1. 就知道種種善法，可以依著去修學；2. 知道什麼是惡的，有什

麼惡果，就能將惡心息下來；3. 斷種種無意義的種種苦行——不食、不臥、

裸形等；4. 如法修行，能得涅槃解脫。佛法的一切功德，都是由聽聞，進而

思惟、憶念、實行才能得到的。

敬僧莫呵僧，亦莫衡量僧。僧眾這麼多，當然『龍蛇混雜』，有聖僧，也有凡僧

；有持戒清淨的，也有毀戒不淨的。在家弟子們，如見有不清淨的、不合法的

，應承認：這是出家人的僧事，自有僧伽依照一定的規律去處理。切莫隨便

呵毀僧伽全體，或者呵毀一人或少數人。真誠護法的信眾，可以向僧伽提出

意見；處理的責權，還是屬於僧伽。依佛制，沒有逐出僧團以前，犯了罪，國

法也不能隨便處罰。遇有諍執，國王也只能依律來表決，不能以自己的意見

來決定。否則，只有造作毀辱僧伽的重罪。

還有，凡是出了家的，就成為僧伽的一員。你不要多生分別：年高或者年少，

男眾或者女眾，博學或者淺學，精進或者放逸，持戒或者犯戒，老鄉或者外

籍。凡是僧伽的成員，都應尊重恭敬，一律布施。

從前，大勇法師在北平，想去西藏學密宗，依照密宗規例，請得一護法神，據

說是廣濟寺的狐仙。狐仙來護法了，卻反對大勇法師去西藏；要去，他就非

搗亂不可。費了好大力量，才把他趕走。俗語說『引狼入室』、『引鬼入門』，鬼

神的崇拜者，每每為了得罪鬼神，弄得家敗人亡，這真是何苦呢！孔子到底

是人類的偉人，他的『敬鬼神而遠之』，不失為聰明的辦法！

（依《大名經》及律說）。凡發願受持歸依的，那怕是生死關頭，也不能中途

變悔。就是說笑，也不可說我不信三寶，或者說我不是三寶弟子。如歸依而

又棄捨，生生世世，受苦無窮。所以，要切記『盡形壽歸依』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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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正命？命是生存、生活。無論是在家、出家，都不能不生活；衣食住行

等一切生活所需，要合法得來的，就名為正命。正常的經濟生活，是非常重

要的；大部分的罪惡，都從經濟生活的不正常而來。學佛的在家眾，不但要

是國法所許可的，而且還要不違於佛法的。如以殺生（如屠戶、獵戶等），妄

語（如賣東西，不如實在的情形），酒（如釀酒、設酒家等）為職業的，佛法中

名為『不律儀』，是邪命，障礙佛法的進修。如法的經濟來源，不奢侈、不吝嗇

的消費態度，是正命。要這樣，才能與佛法相應。

在抗日戰爭初期，香港某居士，念佛極虔誠，有一所廣大而幽靜的別墅，他

函請印光大師離開戰區來香港安住。印老問他，才知他世代以釀酒起家。印

老說：你把酒業歇了，我才能來香港。可是這位老居士，捨不得。

三福業: 佛對一般衆生，總是先說『三福業』—布施、持戒、離欲生天（定），此

乃生人生天的正業，即五乘共法；然後對有出世可能的，才授以出世法門。

要修集人乘天乘的善業，才能得生人生天的樂果。

1. 布施：物質的資生具，為人生福樂所必須的，這是基本而首先的正當欲

求。所以，佛為眾生說法，總是先讚布施的福報，勸人修集布施功德，以免來

生的貧乏艱苦，影響事業的成辦、佛法的進修。如來先讚布施，是看清了物

資的受用，是建立人間和樂、出世聖法的根本。如貧乏到無以為生，那人間

的和樂，出世法的修學，都無從說起了。

五乘共法的布施，著重在物資布施。怎樣才算是布施？布施要有二條件：

一、「以捨」：自己對於該項物資，要有捨心——犧牲心。如被人借去而不能

歸還；或遺失了；或勉強給予而沒有捨心，心痛不已，這都不能說是布施。

二、「以利」：布施給人（或畜生等），要使人得到利益。如以毒品施人，意圖毒

害對方等，就不能說是布施。所以布施的定義：甘心樂意的，犧牲自己的福

樂來成就別人的福樂。布施的真精神，就是損己利人。

說到布施功德的勝劣，這要從三方面來說。

一、「心」不同：或悲憫與尊敬心深重，或悲敬淡薄，或者沒有悲憫與尊敬心，

存心不同，那布施雖同，功德卻大有差別了。

二、「田」不同：田是福田，就是布施種福的地方。如貧窮疾病等是悲田，父母

三寶等是敬田。敬田中，供養父母，勝於供養尊長。三寶中，如供養初果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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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二果；二果不如三果；……菩薩不如佛。一切布施功德，不及施佛功德

，這是福田尊勝的緣故。悲田中，以可悲憫的程度來分別：如少壯不務正業，

弄得衣食無著，這雖然可悲憫，當然不及殘廢老弱的可悲。

三、「事」不同：事是所布施的事物。如心同田同，那當然要依布施事物的多

寡，而「功德分勝劣」了。這三項中，佛法還是以心為重，所以貧人一錢一果

的布施，不一定不如富人十萬百萬的功德呢！

布施功德的大小，是依動機、對象，及布施的事物而分的。所以有些不純的、

不高尚的布施，應該避免，而修如法的布施。什麼是不純的、不高尚的，不合

施福業的真意呢？略說七類不可以的：

一、隨至施：不能自動的發心布施，由於乞化的、募緣的逼上門來，不好意思

拒絕而勉強布施，心痛不捨。

二、怖施：這是發覺到自己的財產、權位、生命，危急而難以保持，怕什麼都

失去了，於是乎去布施，希望從布施功德中，得到現生消災延壽、逢凶化吉

的果報。這種布施，是一般信徒常有的現象。

三、報恩施：因為受了人的恩惠，所以現在以酬謝心去布施。這不可說是種

福，而只是還債。有些人遇到不順利的環境，去向神佛許願。環境順利了，於

是去酬謝布施，這都是不合標準的布施。

四、求報施：在布施時，就希望別人報答他。甚至為了希望他幫助，希望他為

我而獻身命，這才時時以隆重的禮物去布施，使他感激而為自己出力。

五、習先施：自己並無布施的意欲，只是世代或父母傳下來，每年總是布施

三寶，或布施慈善機關，因而沿習下來，照例行施。

六、希天施：這是為了求得天神的喜悅，獲得天神的護佑；或者希望上生天國

而行施。

七、要名施：為了沽名，這才行施。有些，在大庭廣眾前，為了面子，不能不

慷慨的施捨。這種種布施，當然也有多少功德，但與佛法的布施真意義，到

底是相去太遠了！應該出於深切的悲敬心，作如法的布施才是。

2. 持戒：

A.​五戒，是在家的善男（優婆塞）善女（優婆夷）所應持的戒律，稱為『近事』

（優婆的義譯）戒。這雖然是家庭本位的戒德，但戒德的基本原理，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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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下，就是菩薩戒，也沒有例外，不過更徹底、更清淨而已。五戒，都是

本於『以己度他情』的。

一、不殺生。無論是自己動手或使他人去殺（同意他人去殺，也有罪），

斷了眾生命，就是殺生。不過不存心的誤殺，雖要負有責任，但不成重

罪。在殺害眾生中，殺人的罪業最重。也不可以以刀杖瓦石等傷害眾

生。傷害，雖還沒有構成殺罪，但是殺的流類，不過罪輕一些。

二、不盜，是不與取戒。無論是國家的、私人的、佛教的，凡有所繫屬的

（有主的）一切物資，如不得對方同意，加以竊取、強奪、霸佔、吞沒，就

犯了盜戒。依佛法，不能以饑餓、疾病，或者孝養父母、供給妻兒等理由

來盜取，盜取的一律成罪。

三、不邪淫。經公認的婚儀而結為夫婦，這種夫婦的正淫，是正當的、無

罪的。反之，在家士女，即使取得對方的同意，而為佛法所不許（如受八

關齋戒）、國法所不容，或為親屬保護人所不同意，都屬於邪淫。

四、不妄語。為了自己的利益、親族友朋的利益，或使寃怨受害，而作不

盡不實的妄語。不知道的說知道，知道的說不知道；有的說沒有，沒有

的說有；是的說不是，不是的說是。

上面四戒，稱為性戒，其本身就是罪；無論受戒不受戒，都是犯罪的。

五、不飲酒。凡是能使人亂性的，就名為酒，絕對飲不得。雖然有些人說

，飲酒於健康有益。但從佛法看來，可說一無是處。

(1) . 酒能亂性，每是不能自制的。醉了，不但誤事，而且平時不能說不

能做的惡行，都會做出來。律記載有一位佛弟子，本來持律謹嚴，為了

飲酒醉了，同日犯了殺盜淫妄四重罪。

(2) 一切罪惡的根源，就是顛倒無知。而飲酒使人陷於迷亂顛倒狀態，

對於正念正知，是大障礙。所以，飲酒雖似乎並非罪惡，而實是障礙智

慧、敗壞眾德的罪魁。

B.​十善業，十善業也稱十善戒。善業原是極多的，但從顯見的重業來說，

是十善。所以善業的根本，佛說就是十善業。在大乘法中，這是菩薩戒，

也是聲聞、緣覺、天、人——一切善行的根本。如《海龍王經》說：『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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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道，是生人天，得學無學諸沙門果，獨覺菩提，及諸菩薩一切妙行，一

切佛法所依止處。』分身、口、意三類。身善業有三：不殺生，不盜，不邪

淫，與五戒的前三相同。語善業有四：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

語。不妄語，與五戒同。不兩舌，是不存破壞他人和好的動機東家說西、

西家說東，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不惡口，是不說粗惡的、使人難堪的語

言，如呵罵、冷嘲熱諷、尖酸刻薄的批評、惡意攻訐等。不綺語，是不說

無意義語，如誨盜誨淫、情歌艷曲、說笑搭訕，或者天南地北，『言不及

義』。這不但浪費時光，而且有害身心。十善業的重視語業，正說明了這

是人類和樂共處的根本德行。意善業有三：離貪欲，離瞋恚，離邪見。離

貪欲，是對於他人的財物、妻室（丈夫）、權位，不起貪戀而欲得的心理，

不作取得他財等計劃，自己安分知足，離貪欲心。離瞋恚，是對他不起

瞋恚忿恨心，不作損害他人的設想。離邪見，就是正見，正見有善惡、業

報、前生後世、凡夫聖人等。

C. 八支齋戒

3 修定：為什麼要修定？理由非常多，但主要的是人間有兩大癥結，非修定

不能對治。一、欲樂：人類對於物質的欲樂——適合自己情意的色聲香味觸

，及男女的欲樂，都是貪戀不捨的。。

二、散亂：由於內心的散亂，情意容易衝動，認識不能明確，自己不能控制自

己，一味隨著環境而轉動。散亂為引起顛倒煩惱的有力因素。修定才能不受

欲樂的繫縛，不為散亂所嬈亂，心地明淨安定，而有自主的自由。

但修習禪定，不可不先有兩項準備，否則可能會弊多於利。

一、依於慈心：修定，不是為了好奇，不是企圖滿足無限的欲樂、延壽長生，

或者為了引發神通來報仇；要存著慈念（就是利樂眾生的意念）來修定。有慈

心，心地就柔和，容易修習成就。成就了，也不會利用定力、通力來嬈亂眾生

，如聚眾作亂等。

二、住於淨戒：必須受持淨戒（十善等），身口有善良的德行。如行業不端，修

定就會招魔著邪；成就定力，也是邪定，結果是成為魔王眷屬，自害害人。

修習禪定，要調攝三事——身、息、心，如《小止觀》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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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身——身體要平穩正直、舒適安和，不使身體有緊張積壓的感覺，也不得

隨便動搖。閉目，閉口，舌抵上顎，也不可用力。

調息——呼吸，要使之漸細漸長，不可有聲，也不可動形，似有似無，但也要

漸習而成，不可過急。

調心——使心繫念緣中，不散亂、不惛沈、不掉舉，心意集中（歸一）而能平

正，自然安定。三者有相互關係，以心為主，在身體正常的安靜中，心息相依

，而達定境。

佛法中說：餓鬼有三大類：無財的、少財的、多財的。無財鬼也有三類：1.炬口

（就是燄口），飲食入口，就化為火燄。2.針口，咽喉細小如針，飲食無法嚥下

去。3.臭口，滿口腐爛發臭，不能飲食。少財鬼，是多少可以飲食的，以不淨

為食物的。多財鬼，享受得相當豐富的。雖有這種種，而多數的無財、少財鬼

，都是患著極度饑餓的，因此總名為餓鬼。

五乘:人乘、天乘、聲聞乘、缘覺乘、菩薩乘

三乘:聲聞乘、缘覺乘、菩薩乘

大乘:菩薩乘

菩薩乘 大乘不共法 
(上士道)

六度

聲聞乘、缘覺乘、菩薩乘 三乘共法

(中士道)

缘覺乘 十二因緣

聲聞乘 四聖諦

人乘、天乘、

聲聞乘、缘覺乘、菩薩乘

五乘共法

(下士道)

天乘 十善及四禪八定

人乘 三皈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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